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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耗集采办字 (2016J 1 号

关于江西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起材集中采购
生产经营企业报名的通知

各有关医疗器械企业:

根据原卫生部、国务院纠风办等六部委联合印发《高值医

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规范(试行)))的通知(卫规财发 (2012J

86 号)要求和《江西省公立医疗机构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
作实施方案》的规定，我省将开展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

采购工作，现将生产经营企业报名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报名产品范围

我省医用耗材分批进行集中采购。第一批医用耗材集中采

购范围包括骨科耗材、心脏及血管介入诊断和治疗类耗材、吻

合器及附件，详见《江西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目

录(第一批)))(附件1)。



二、报名时间

(一)经营企业报名时间

2016 年 6 月 6 日至 6 月 14 日，上午 8: 00-12: 00，下午

2: 30-5: 30 (节假日休息)。

(二)生产企业报名时间

网上注册时间: 2016 年 6 月 6 日至 6 月 14 日。

现场报名时间: 2016 年 6 月 12 日至 6 月 26 日，上午

8: 00-12: 00，下午 2: 30-5: 30 (节假日休息)。

网上填报时间: 2016 年 6 月 12 日至 7 月 1 日。

三、报名方式

(一)经营企业

1.现场报名。拟报名企业按要求制作纸质版申报材料(附

件 2 )，装订成册，由被授权人携带本人身份证面交至省医药采
购服务中心。

2.领取登录名和密码。申报材料审核后，凭省医药采购服

务中心财务出具的履约保证金收款凭证，领取登录平台的用户

名和密码。已有平台用户名和密码的可继续沿用。

(二)生产企业

1. 网上注册。拟报名企业的被授权人在江西省医药采购服

务平台上注册，自行设置用户名和密码。注册成功后，等待审

核，同时递交申报材料至省医药采购服务中心。

2. 现场报名。报名企业按要求制作 pdf 格式的电子申报材

料(附件 3) ，并刻录光盘，由被授权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和法定



代表人授权书面交至省医药采购服务中心。

3.网上填报信息。注册审核通过后，企业进入系统填报企
业信息和产品信息。

具体操作详见《江西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生

产经营企业操作指南))(附件4)。
四、报名条件

(一)生产企业

参加江西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的企业必

须是产品生产企业或获得国外及港澳台地区产品授权的中国总

代理商，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:

1. 生产企业必须取得《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》和《企

业法人营业执照));港澳台地区产品授权的中国总代理商须获

得效期内委托授权书、取得《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》和《企

业法人营业执照》。

2.具有履行合同且具备的挂网品种供应保障能力及售后维
护服务体系，进口产品在中国大陆设有分支机构和申报产品维

修服务的机构。

3. 报名前两年内(以报名截止日期为准) ，在生产和经营

活动中无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记录、无因产品缺陷被召回的记录

等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中规定的违反法律法规行为。严

重违法违规记录是指具有由地级市以上政府相关部门责令停产

停业，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等行政处罚或

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记录。



4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。
(二)经营企业

1.依法取得独立法人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、《医疗器械

经营企业许可证)) ，经营范围应包括集中采购目录中的医用耗

材;

2.管理体系完善，经营行为规范、社会信誉良好，近二年
无违反法律法规记录;

3. 具有医疗器械产品储存及配送能力、配送网络能够覆盖

配送区域内所有医疗机构，具备接收产品电子订单的配送网络

信息系统;

4. 具有医疗器械产品相适应的技术培训、维修等售后服务

能力;

5.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五、报名注意事项

1.生产企业申报材料以光盘形式递交到省医药采购服务中

心，所申报品种必须与网上填报的品种一致，发现差异时，以

光盘数据为准。企业的申报材料必须每页加盖企业鲜章。

2.被授权人是生产企业法定代表人指定该企业参加江西省
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活动唯一合法责任人，有权处

理本次挂网采购活动相关事务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同一生产

企业同一产品只允许一个被授权人报名，否则不予报名。

3. 不接受邮寄、快递、传真等形式递交申报材料。未按规

定内容和要求的准备申报材料或逾期未递交的，概不予受理。



六、履约保证金

为了促使医用耗材生产经营企业切实履行其义务，确保医

疗机构及时采购到挂网产品并得到相关伴随服务及其它合法权

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五章"政府采贝结合

同"第四十八条等有关规定，对纳入我省医用耗材挂网集中采

购目录的生产经营企业收取履约保证金。

(一)收取标准及程序:

1.生产企业按纳入挂网采购目录中的品规数缴纳履约保证

金。按每个品规 5000 元标准收取，每家生产企业履约保证金收

取最高金额为 5 万元。

2. 每报名经营企业需缴纳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5 万元。原已

缴纳履约保证金的企业不需缴纳。

3. 医用耗材生产企业在挂网采购目录公布后的规定时间内，

到指定银行按规定标准交纳履约保证金后，凭银行收款票据到

省医药采购服务中心领取缴款票据。逾期不缴纳的则视为自动

放弃该产品挂网资格或配送权利。履约保证金以支票、汇票、

本票或者金融机构、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。

(二)指定银行及账号

开户名称:江西省医药采购服务中心

开户银行:中国农业银行南昌市青山湖京东支行

开户账号: 14316501040000354

七、联系方式



电 话: 0791-88102300 ， 0791-88130800

中心地址:南昌市高新区高新一路 239 号(原江西省人口

和计划生育委员会) 5-6 楼

附件 :1. 江西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目录(第一批)

2. 江西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经营企业申报材料

3. 江西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生产企业申报材料

4. 江西省公主医疗机构囱刊和阔集中采购生产经营企业操作指南

抄送:委有关处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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